关于开平市2025年城镇国有建设用地

基准地价更新项目的起草说明

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是城镇国有建设用地的基本标准价格，反映土地市场中地价总体水平和变化趋势，为政府在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在土地使用者之间转让、政府征收土地税费等提供价格参考依据，为国家加强土地市场的管理、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有限的城镇土地发挥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用创造条件，起到调控市场交易地价的作用。现就开平市2025年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更新项目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基准地价管理的通知》（粤国土资利用发〔2018〕8 号）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 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利用〔2022〕1274 号）等有关法律及政策要求，基准地价成果公示后，应结合市场变化情况，每2～3年更新一次，基准地价更新成为自然资源管理的一项常态化工作。开平市现行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于2022年6月1日起实施，估价期日为2020年8月1日，已超过部、省文件的3年有效期要求，估价期日距今已超过5年。随着近几年国家土地政策的重大调整及开平市土地市场的变化，现行基准地价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需要结合市场、政策、区位、经济发展等状况，按照技术规范和程序对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及时进行更新，为相关业务提供更好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法律、行政法规、政策及技术依据

法律、行政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文件、部门规章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源办发〔2022〕13号）；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公示地价体系建设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7〕27 号）；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和〈城镇土地估价规程〉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5〕12 号）。

上级机关规范性文件、政策性文件

《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88 号）；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利用〔2022〕1274号）；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基准地价成果评审验收规范〉和〈广东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公用设施用地基准地价成果编制指南〉的通知》（粤自然资利用〔2020〕730号）；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基准地价管理的通知》（粤国土资利用发〔2018〕8 号）；

《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门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通知》（江府〔2022〕29 号）。

技术依据

《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 号）；

《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 1060-2021）；

《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 1061-2021）。

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三、主要内容说明

本次基准地价更新是在现行基准地价编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资料收集、外业调查、土地定级和区片划分、基准地价评估、初步成果汇报、意见征询、成果听证等程序，对项目成果进行不断修改完善，形成本次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的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其主要内容如下：

评估范围与对象

开平城区（含三埠街道、长沙街道、水口镇、翠山湖工业园规划控制区和月山镇的西南部分区域）及下辖12个乡镇的规划控制区（苍城镇、月山镇、赤坎镇、沙塘镇、龙胜镇、赤水镇、金鸡镇、马冈镇、蚬冈镇、百合镇、塘口镇和大沙镇）范围内的包括商服、住宅、工业和公共服务项目用地等用地类型的国有建设用地。

城区评估范围面积为182.63平方公里，各乡镇合计评估范围的面积为48.34平方公里，总计230.97平方公里。

地价内涵

本轮基准地价估价期日为2025年1月1日，对商服、住宅、工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公用设施用地五种用途的土地，按设定容积率、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及相应用途的法定最高使用年期评估的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

本轮基准地价水平

开平市城区评估范围内各用途设定内涵下的整体基准地价水平，商服用地（不含路线价）首层楼面地价为1016元/平方米，住宅用地为909元/平方米（平均楼面地价），工业用地为425元/平方米（地面地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为320元/平方米（平均楼面地价），公用设施用地为303元/平方米（地面地价）。

开平市各乡镇评估范围内各用途设定内涵下的整体基准地价水平，按最低价及最高价统计，商服用地（不含路线价）地面地价为363元/平方米至703元/平方米，住宅用地为396元/平方米至750元/平方米（地面地价），工业用地为276元/平方米至343元/平方米（地面地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为298元/平方米至403元/平方米（地面地价），公用设施用地为214元/平方米至263元/平方米（地面地价）。

与现行基准地价对比情况

与现行基准地价相比（估价期日2020年8月1日），开平市城区商服用地首层楼面地价下降3.51%，住宅用地地价下降1.62%，工业用地地价上涨2.91%，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价上涨1.27%，公用设施用地地价上涨0.66%。

本轮乡镇基准地价商服用地的变化率区间为-3.71%至-2.22%，住宅用地变化率区间为-2.82%至-0.83%，工业用地变化率区间为1.10%至4.5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变化率区间为1.02%至1.62%，公用设施用地变化率区间为0.77%至1.42%。开平市各乡镇基准地价变化情况见下表：

开平市各乡镇本轮与现行整体基准地价变化率一览表

	序号
	镇名
	商服用地变化率
	住宅用地变化率
	工业用地变化率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变化率
	公用设施用地变化率

	1
	苍城镇
	-3.18%
	-2.15%
	4.15%
	1.05%
	0.78%

	2
	月山镇
	-3.17%
	-2.22%
	4.26%
	1.06%
	0.77%

	3
	赤坎镇
	-2.91%
	-2.82%
	2.43%
	1.14%
	0.85%

	4
	沙塘镇
	-2.32%
	-0.88%
	2.20%
	1.36%
	0.94%

	5
	龙胜镇
	-2.22%
	-1.03%
	4.52%
	1.26%
	0.81%

	6
	赤水镇
	-2.42%
	-0.83%
	2.20%
	1.11%
	1.39%

	7
	金鸡镇
	-3.09%
	-1.66%
	3.65%
	1.30%
	0.93%

	8
	马冈镇
	-2.93%
	-1.66%
	2.22%
	1.62%
	1.42%

	9
	蚬冈镇
	-3.71%
	-2.46%
	1.82%
	1.02%
	1.38%

	10
	百合镇
	-2.57%
	-1.91%
	3.27%
	1.32%
	0.94%

	11
	塘口镇
	-2.52%
	-1.30%
	2.03%
	1.32%
	0.90%

	12
	大沙镇
	-2.78%
	-1.40%
	1.10%
	1.32%
	1.39%


完善了成果应用的配套文件

为进一步加强开平市国有建设用地价格管理，结合本轮基准地价更新，对2020年版的《开平市国有建设用地价格计收方法》进行修改完善，为政府内部集体决策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提供参考依据。修改完善内容如下：

新增了土地使用年期届满后的续期补缴地价计算方式、建设用地及房屋用途转换利用土地收益金的确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出租收益金的确定、开平市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及出让金计收方式等条款。

修改了自持物业年期修正、先租后让等相关条款内容。



